2022年度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站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
我单位是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全额预算管理，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并独立核算，单位人员编制18人，2022年末实际在职人数11人，离退休人员3人，聘用人员1人。
我单位主要资产的配置分类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2022年资产总量年初数为87.34万元，年末数79.74万元。年末数中包括流动资产6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3.74万元。拥有荣威e950新能源汽车一辆，原值17.99万元，车辆权属一致。占用南京农业科技大厦办公用房面积140.92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无房屋建筑物、土地等资产。
（二）单位资金情况
1.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年初预算收入466.12万元，年度执行中包括正常调整工资社保及市级专项的增加，所以预算调整为471.47万元。
2022年年初预算支出466.12万元，包括基本支出362.12万元和项目支出104万元，年度执行中正常调整工资社保及市级专项的增加，所以预算调整为471.47万元。
2.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收入决算数466.44万元，分别是财政补助收入466.28万元和其他收入0.16万元；支出决算数471.47万元，包括基本支出358.47万元，项目支出113万元。
（三）单位绩效目标
2020-2025年耕地质量管理逐步开展信息化建设，基本农田地力建设技术指导与分等级的信息搜集作为单位中长期战略目标。
我单位2022年度目标为：1.高质量做好化肥减量增效工作；2.做好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指导工作；3.持续做好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监测工作；4.依法做好复混肥料登记的技术审核工作；5.积极做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技术指导。
二 、评价工作简述
（一）基本情况
1.对单位管理和使用的财政资金，包括部门预算（含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由单位围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框架进行自评价，形成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市级财政项目由主管部门统一组织验收并进行绩效评价。
2.单位将整体绩效目标提交财政部门审核后，进入财政预审和审核两个步骤，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评价结果不仅为政府决策以及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编制预算提供参考依据，也为预算执行管理建立了基准，同时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3.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单位决策、单位管理、单位履职、履职绩效、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减分项6个一级指标。
单位决策（15分）包括决策机制、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部门预算编制4个二级指标。
单位管理（20分）包括预算执行、收支管理、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内部控制管理、预算绩效管理7个二级指标。
单位履职（30分）通过数量完成率、质量达标率、完成及时率3个二级指标对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考核部门履职情况。
履职绩效（30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二级指标。
可持续发展能力（5分）包括或可选信息化建设情况、人力资源建设情况、单位创新情况等二级指标。
加减分项（≤5分）包括加分项和减分项两个二级指标。
（二）评价组织实施
我单位采用自评价结合第三方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来组织实施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1.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2022年部门绩效按照资金进度有序安排，完成部门预算制定的目标，预算资金本着节约使用的目的，所有结余由财政收回统一管理使用。
2.所管理部门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2022年我单位管理的部门预算专项包括2022年度耕地质量监测项目79万元和化肥减量增效和耕地质量提升新技术模式试验示范项目25万元。下面根据部门预算的目标值对我单位所管理的104万元专项资金绩效进行评价。
（1） 2022年度市级耕地质量监测项目
项目经费预算为79万元，承担单位由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站牵头组织江北新区、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栖霞和雨花台8个区级耕保部门联合实施。
耕地质量监测费用包括300个长期定位监测点监测，每个点1300元，预算为39万元；监测点样品采集与检测，预算为33万元；项目审计与地力培肥试验示范，预算为7万元；其中长期定位监测点包括江北新区农村工作管理服务中心0.65万元、江宁区耕地质量保护站9.75万元、浦口区耕地质量保护站2.86万元、六合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耕地质量保护站8.71万元、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7.28万元、高淳区耕地质量保护站7.15万元、栖霞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1.69万元、雨花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0.91万。
绩效目标包括产出指标与效益指标。产出指标为：1.维护运行300个耕地质量监测点；2.取土化验数量300个；3.样品检测分析数据2500项次；4.耕地质量监测点能够正常运行；5.发布年度耕地质量监测报告。效益指标为：1.构建完善全市耕地质量监测网络；2.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全部完成上述绩效指标，具体情况为：1.维护运行了300个耕地质量监测点，开展常年动态耕地质量监测；2.完成了300个取土化验任务指标；3.完成样品检测分析数据2640项次；4.全市300个耕地质量监测点均能够正常运行；5.发布了年度耕地质量监测报告；6.进一步完善了全市耕地质量监测网络；7.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相关台账资料保留存档。
该项目2023年1月17日由江苏源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完成审计报告（苏源专审字（2023）第036号），审计评价为“贵单位在政府会计制度框架下编制的‘2022年度南京市耕地质量监测项目’项目经费预算、决算明细表（以下简称‘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单位项目经费预算和实际支出情况。”“该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下发的宁农计〔2022〕16号文件《关于批复2022年直属事业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的规定。”
（2）化肥减量增效和耕地质量提升新技术模式试验示范项目
该项目预算经费25万。包括：1.水稻、小麦专用缓控释配方肥购置费、商品有机肥购置费、生物有机肥购置费等示范费用13.7万元；2.技术指导、服务等试验费用8万元；3.15个补充耕地监测点样品采集和检测等费用3万元；4.项目审计费用0.3万元。
绩效目标值：1.监测15个补充耕地监测点土壤质量变化；2.建设450亩化肥减量和耕地地力提升示范基地；3.完成2个试验，形成示范报告1个、试验报告2个、监测报告1个；4.示范基地节本增效100元/亩、化肥施用减少量大于等于10%，示范农户满意度大于等于90%。
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15个市级补充耕地监测点（六合10个、江宁3个、溧水2个）的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等5项土壤指标和种植情况的监测。项目共建设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基地12个，补充耕地快速培肥示范基地3个，示范总面积达539亩，超额完成既定的450亩示范面积的目标。其中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新产品示范面积460亩，包括6个水稻示范基地，分别在高淳桠溪、江宁汤山、六合马鞍和横梁、浦口桥林和永宁，示范面积为240亩；6个小麦示范基地，分别在高淳桠溪、溧水和凤、浦口桥林和永宁、浦口汤泉、六合马鞍，面积为220亩，水稻和小麦专用缓控释肥的用量均为50公斤/亩。补充耕地快速培肥示范面积79亩，示范基地3个，分别位于溧水白马、浮山、永阳，其中商品有机肥示范面积约44亩，用量为500公斤/亩；生物有机肥示范面积约35亩，用量为200公斤/亩。建设化肥减量增效地方标准技术和补充耕地快速培肥试验2个，完成既定的2个试验目标。撰写示范报告1个、试验报告2个、监测报告1个，示范基地节本增效112元/亩、化肥施用减少量约15%，示范农户满意度达100%。总体超额完成年底绩效目标。
2023年1月17日，江苏源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完成对该项目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苏源专审字（2023）第037号），审计评价为“贵单位在政府会计制度框架下编制的‘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和耕地质量提升新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项目’项目经费预算、决算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单位项目经费预算和实际支出情况。”“该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下发的宁农计（2022）16号文件《关于批复2022年直属事业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的规定。”
三、评价结论
总体评价结论：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结论为优秀。具体体现在单位信息全面清晰、单位规划计划合理可行、单位预算资金相应匹配、单位绩效指标体系科学、单位目标细化量化，以定量取数为主。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得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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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评分结果：根据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框架打分为100分。
四、绩效评价分析
（一）履职效能部分
规范履职行为，提升履职效能，人按职责干，事按制度办。
我单位建立《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站整体绩效目标管理制度》，结合我单位的职责和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健全“部门职责-工作任务-绩效目标”的管理体系，科学、合理设立年度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并健全财务和业务之间的工作协同机制。
（二）履职效率部分
1.化肥减量增效目标：全市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面积334.25万亩次，技术覆盖率达96.6%；指导各区制定科学合理的水稻、小麦、油菜、蔬菜等化肥配方肥配方40个；推广商品有机肥10.29万吨、生物有机肥0.27万吨和配方肥1.02万吨。据初步统计，全市化肥总使用量（折纯）较2020年减少2.9%，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2.沿江5公里“两减”工作：在沿江5公里6个街道开展了主要农作物化肥限量使用试点工作，选取30个试点实施主体，制定了41个个性化施肥方案，试点总面积共11239亩。2022年沿江5公里区域化肥使用量较2015年减少52.0%，化肥减施效果显著。
3.耕地质量综合监测工作：一是组织相关区新建3个省级耕地质量监测点，形成由6个国家级、15个省级和300个市级点组成的耕地质量监测体系；二是持续开展150个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的例行监测工作，完成271个农产品样品的检测。三是起草编制了2021年度南京市耕地质量监测报告，并由市局上报市政府办公厅，向全市各涉农区印发。
4.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做好部省专项项目的申报和实施指导工作，组织全市耕保系统共争取部、省级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项目6个、省级耕地质量监测评价（含土壤墒情自动监测）项目和开展肥料使用强度调查项目13个，资金共约976.3万元。
5.复混肥料登记的技术审核工作：一是配合省耕环站和市局行政审批处，完成复混（掺混）肥料登记改备案工作，办理 4项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登记和242项复混（掺混）肥料备案的技术审核工作。二是加强关键农时肥料保供情况调度，重点关注生产流通、终端供应、价格变化等情况，及时向省市相关部门报送调度信息。三是配合省市相关部门开展辖区内登记备案肥料“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被市局法规处推荐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特色与创新案例；督促我市肥料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检查活动；完成省耕环站委托的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和水溶肥料企业的现场考核工作。
6.耕地地力提升技术指导工作：一是开展“我帮农民建良田”实践活动，分别在六合区、江宁区、溧水区各选取了1个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打造示范样板田。二是做好六合区未利用耕地复耕复种指导工作，针对六合区部分未利用耕地地力条件差、复耕复种在田作物长势不理想等情况，联合相关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因地制宜提出土壤改良措施和种植品种建议，并督促六合区及相关街道抓好落实。
7.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组织协调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和浦口区持续开展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调查评价，在实地调查及土壤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应用“三调”成果，开展2021年度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全市5个区2021年度耕地质量等级较2020年度相比均有所提升。在此基础上，委托南农大资环学院编写《南京耕地》，目前已完成初稿编写和初审。
8.新技术模式试验示范工作：一是持续推进水稻和小麦专用缓控释配方肥一次性施用技术示范工作，在溧水和风镇、六合马鞍街道、江宁汤山街道、浦口桥林街道和永宁街道、高淳区桠溪镇等地建立示范点。二是推广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术，应用面积从2020年的1.72万亩增加至2022年的5.2万亩。三是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新“五个一”智能服务平台向测土配方施肥3.0模式升级，六合区已率先完成测土配方施肥3.0系统搭建。四是跟踪监测全市15个补充耕地监测点质量变化情况，在六合横梁的艾津水稻基地、溧水白马的蓝莓基地和溧水浮山的小花生基地开展地力培肥新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工作。
9.产学研合作和农业招商引资工作：一是与科研院所在项目申报、技术创新和成果申报等方面密切合作，发表专业论文6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项，获第五届江苏农业科技奖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和推广奖二等奖等表彰。二是参与“设施果树、蔬菜套种技术研究与应用”等双百工程项目，开展结对技术帮扶工作。三是引荐南京蜻蜓智慧农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江苏原起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两家企业本年度共投资4个项目，投资额达9450万元。四是协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江苏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等单位成功举办第二十三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0．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工作：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厅考核工作要求和安排，认真做好2021年度粮食安全责任制、“十四五”时期设区市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考核中与耕地质量变化情况、耕地质量培肥改良与治理修复技术推广情况、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情况相关的自评分、证明材料整理等工作。
（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已完成。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门预决算系统与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系统评价指标未能结合；
2.事业单位规模较小，对部门整体评价绩效的评价分析做得不够。
六、有关建议
1.部门预算系统与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系统结合使用，评价指标结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在系统里进行考核；
2.加强绩效管理、战略管理方面的培训，健全财务与业务的协同机制，构建事业单位业财融合体系。


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站
2023年6月29日













附件：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参考）
	指标说明
	评价要点
	自评得分

	A单位决策（15分）
	A1决策机制（5分）
	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
	“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决策制度有相关的流程图
	2

	
	
	A12决策流程的科学性
	“科学”衡量流程的设计
	流程设计科学合理
	2

	
	
	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
	监督制衡机制的设置与运行
	监督制衡机制设置有效且正常运行
	1

	
	A2中长期规划（3分）
	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
	具体明确可执行
	2

	
	
	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与单位职能、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密切相关
	部门职能相匹配
	1

	
	A3年度工作计划（3分）
	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可行
	评价年度工作计划是否明确可执行
	2

	
	
	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与部门职能密切相关
	评价其与部门职能相匹配
	1

	
	A4部门预算编制（4分）
	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科学”衡量制度设计，“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检查相关的预算制度文件
	2

	
	
	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
	工作任务分解表
	2

	B单位管理（20分）
	B1预算执行（4分）
	B11部门预算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1

	
	
	B12专项资金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1

	
	
	B13“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使用超支扣分，若不超支则不扣分
	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1

	
	
	B14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完成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
	1

	
	B2收支管理（2分）
	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建立健全
	1

	
	
	B22收支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3资产管理（2分）
	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1

	
	
	B32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是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4政府采购管理（2分）
	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1

	
	
	B42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是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5建设项目管理（适用）（2分）
	B51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此项指标根据各个单位具体职能选择是否适用
	如不适用得满分
	1

	
	
	B52建设项目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如不适用得满分
	1

	
	B6内部控制管理（4分）
	B6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的成立、内控制度设计、手册编制等
	是否成立内控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是否有内部控制制度落实在手册等文本上
	2

	
	
	B6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内部控制执行并一贯执行
	通过重新执行程序评价内控是否有效
	1

	
	
	B63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内部控制监督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
	是否有单位内部内控评价报告
	1

	
	B7预算绩效管理（4分）
	B71组织管理情况
	主要包含制度建设、职能配置、分行业的指标体系
	是否有制度建设，与职能配置情况，指标体系构成
	2

	
	
	B72工作开展情况
	包含事前评估、目标管理、跟踪评价、自评价和整改落实
	考察政策（项目）是否有5个报告
	1

	
	
	B73绩效信息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双平台”进行公开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完成相关数据的提供
	1

	C单位履职(可选方式1：重点工作完成情况)（30分）
	C1重点工作数量完成率（10分）
	不设三级指标
	　与年初计划相比较
	检查数量完成情况
	10

	
	C2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10分）
	不设三级指标
	　与年初自定的绩效目标相比较
	检查质量完成情况
	10

	
	C3重点工作完成及时率（10分）
	不设三级指标
	　参照财政部门及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检查比如资金的使用，审计报告、验收报告等完成情况
	10

	D履职绩效（30分）
	D1经济效益（8分）
	不设三级指标
	　经济活动中取得的收益性成果
	计算经济性成果
	8

	
	D2社会效益（8分）
	不设三级指标
	　经济效益之外的对社会有益的效果 
	评价社会性有益效果 
	8

	
	D3生态效益（8分）
	不设三级指标
	　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高效循环
	评价生态平衡及系统循环情况
	8

	
	D4满意度（6分）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服务对象（可选）、管理对象（可选）、间接受益对象（可选）等
	涉及检查服务对象、管理对象、间接受益对象评价表；未涉及可得满分
	6

	E可持续发展能力（5分）
	E1信息化建设情况（5分）
	　不设三级指标
	办公流程、业务开展是否能通过单位的信息系统实现
	检查或进行穿行测试
	5

	
	E2人力资源建设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激励措施等
	适用检查是否有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及激励措施方面形成的文件；不适用可得满分
	　

	
	E3部门创新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
	部门（单位）需提供创新案例被官方媒体报道的佐证材料
	

	F加减分项（≤5分）
	F1加分项
	　不设三级指标
	部门（单位）受到国务院、省级、市级嘉奖
	受到国务院嘉奖加3分，受到省级嘉奖加2分，得到市级考核一等奖加1分，得到市级考核二等奖加0.5分；同一项工作不累计加分
	

	
	F2减分项
	　不设三级指标
	部门（单位）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
	酌情扣分
	

	合计得分
	100



